
附件一：

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申請表

申請類別

□調解人：     

□受委託之民間團體：          

（代表人：     、承辦人：     ）

□主任仲裁委員（仲裁人）：     

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

通訊地址

□□□-□□□

     市（縣）     區（鄉、鎮、市）     路（街）

     段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

檢附文件

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□民間團體登記證書影本

身分證明文件黏貼欄位 民間團體圖記蓋印欄位

（黏貼正面影本）

（黏貼背面影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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